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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全

让褒扬诚信发挥应有的牵引作用

□ 张炳剑

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2日，针
对“孕妇在喜茶中喝出绿头苍蝇”事
件，喜茶公司发布最新处理通报。
通报显示，喜茶团队“全盘接受政府
检查苏州门店反馈的所有问题并全
面整改。对运营管理层、当时区域
经理和店长分别处以严重警告、停
职等处理”。

此前有媒体报道，5月29日，江
苏苏州一位孕妇在喜茶苏州圆融门
店饮品中喝出绿头苍蝇，在与喜茶
方面协商未果后，王女士诉诸媒体
并向监管部门举报，相关话题也一
度蹿上热搜，引发公众和媒体关
注。5月31日，涉事喜茶门店因店
内飞虫较多，被当地监管部门查封。

喜茶是“网红”，这点不能否
认。自面世后，它的门店常常出现
“排队爆买”盛况，笔者就曾亲眼所
见。但在盛名之下，喜茶似乎难符
其实。2018年底至今，单是卫生问
题喜茶官方就致歉不下4次，此前
如上海店“透明套”异物、西安店垃
圾爆满、厦门店水果容器ATP指数
超标等。此外，今年4月19日，喜茶
更因与杜蕾斯合作“今夜一滴都不
许剩”广告语被指恶俗营销。

喜茶的问题绝不是个体的、偶
发的问题，而是一些“网红”店在崛
起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
剖析当下一些所谓“网红”店的崛
起路径，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网
红店基本都是资本砸出来的“网
红”。一方面，它们借助于互联网
的流量营销和眼球效应，操作概
念，传染情绪，迅速爆红；另一方
面，在资本的助力下，它们迅猛扩
张，抢占市场。喜茶的崛起也是如
此，不到一年时间里，喜茶门店就
覆盖了国内30个城市和地区，门店

超过200家。
当然，这种操作本身没有问题，

甚至是现下一种较为普遍的商业模
式。但“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的做
法，难免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尤其
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按常理说，如
果一个经营者把过多精力放在博
“爆红”的营销上，那么难免就会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品质与质量的管
理，从而埋下隐患。而在追求规模
的心态下，内部的管理往往会跟不
上，造成店员的服务意识和操作规
范大打折扣。这应该是问题“网红”
店频现的主要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破除
对“网红”店的迷信，尤其是消费者对
于一些爆红的“网红”店，要避免盲目
跟风消费。从喜茶等网红店被爆出
的诸多问题来看，网红并不等同于品
质，更不代表安全。以喜茶为例，作
为餐饮企业，食品的安全与卫生是最
核心也是基本的要求，如今却在这一
问题上频频出事，连起码的底线都没
有守住。事实上，很多的网红店并非
真的红，只是资本操作下的“炒作”。
其次，监管部门也要提高警惕，加强
对网红店的监管。事实上，越是网红
店，经营者越容易产生侥幸心理，做
下违法违规的事。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
了”，网红店的起起落落，在互联网
时代，既令人感慨，也令人警醒。只
有“爆红”没有“长红”，这些“网红”
店失败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其重要
原因一定是服务质量及其所塑造的
形象与现实的严重脱钩。

可以说，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
“网红”，都不是真“网红”。只有消
除了短期谋利炒作的心理，踏踏实
实做品牌，以质量和服务取胜，做一
个名副其实的“网红”，才能赢得长
远，否则注定就是昙花一现。

网红店频 出事，
盛名之下难符其实

国家发改委6月3日发布
《关于对模范践行诚实守信个人
实施联合激励加快推进个人诚
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简称《意见》），拟对模范
践行诚实守信个人联合激励，包
括享受免费查询个人征信报告
便利，城市落户优先或加分便
利，同等优先录（聘）用为公务
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优惠等
15项激励。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
诚信既是个体公民的安身立命
之本，又是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
信仰之基。近年来，我国高度重
视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国家层面
各部委与地方各省市相向联动，
初步构建了政府部门协同联动、
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信用服务机
构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广泛监
督、以失信惩戒为重点的个人诚

信共治格局，有力促进了整个社
会诚信建设的整体向好。

在个人诚信缺失顽疾尚未
得到彻底根治、亟须构建健康有
序公共信用环境的现实语境下，
国家发改委坚持全国一盘棋，从
国家层面将正面褒扬诚信作为
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明确在15个方面对诚实守信个
人予以真金白银的激励，这对弘
扬诚实守信正能量，促进公众主
动践行诚信、远离失信，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和导向价值。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
梅一段香。”回顾近年来各地推
出的多种以“黑名单”为主的公
共信用管理制度，更多侧重于对
失信者的惩戒，对守信者进行的
正面激励有待加强。对失信者
进行多方面严厉惩戒，能在一定
程度上让失信者成为人人喊打

的“过街老鼠”，有利于推动形成
“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公共信用
大环境，但如果忽视了对守信者
的正面激励，其结果难免造成追
究惩戒有余、正面激励导向不
足，不能让守信者真正感受到
“一路畅通”的便利与裨益。

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是个
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鸟之双翼”，
如果过于侧重其中的任何一方，
都可能让个人诚信体系的建设
顾此失彼，难以获得预期的最大
公约数。任何一种公序良俗的
形成并得以传承，都离不开惩戒
和激励的双重作用，二者缺一不
可。在有些情境和条件下，在一
定程度上，正面的激励更能引导
公众自觉追求符合公序良俗的
行为。

此次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意
见》，将对模范践行诚实守信的

个人给予多达15项的优惠政
策。这些实实在在的激励举措，
将给守信者看得见摸得着的获
得感，并进一步激励守信者自觉
在社会交往和经营活动中践行
诚信原则。而众多守信者对诚
信原则的自觉践行，又能以燎原
之势汇聚成强大的诚信正能量，
从更深层次上对诚信缺失行为
产生更有震慑力的鞭笞作用。
一旦褒扬诚信和惩戒失信并行
不悖且常态化发力，自觉诚实守
信、主动鞭笞失信的社会氛围定
能蔚然成风。

当然，用正面褒扬诚信来
有效鞭笞失信，还需要以科学
合理的制度设计为兜底，否则，
有可能让正面的褒扬剑走偏
锋，成为少数个人谋求优惠政
策的工具。细观此番国家发改
委出台的《意见》，在对诚实守

信个人给予众多优惠政策的同
时，还对激励对象的科学认定
设置了严格程序，从根本上扎
紧了守信者因失信“功过相抵”
的制度篱笆，有助于实现褒扬
诚信鞭笞失信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之效果。

2014年 6月，国务院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我国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进入法治轨道，截至
今年4月底，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归集总量持续增长，累计归
集各类信用信息339.38亿条。
让褒扬诚信真正发挥应有的牵
引作用，更好地树立鞭笞失信的
正确价值导向，如此点滴正风久
久为功，必将在全社会形成“诚
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郁氛围，
让人人守信、向善向上成为公民
和国家的闪亮名片。

提倡母乳喂养，关系到
下一代的健康。宣扬婴儿
配方乳制品可以替代母乳，
则容易产生误导。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
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
发《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
升行动方案》。《方案》强调，
要依法规范对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广告宣传，严厉打击
各类虚假夸大宣传，明确
“两个不得”，即不得在大众
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发
布声称全部或部分替代母
乳的婴儿乳制品广告，不得
对0-12个月龄婴儿食用的
婴儿配方乳制品进行广告
宣传。

对婴儿乳制品广告，国
家早有法律规定。2015年9
月1日起施行的新《广告法》
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大
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
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
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
和其他食品广告”。

不过，彼时这条禁令并
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如
今方案对此进行了细化，强
化了对1岁以下婴儿的保
护。这“两个不得”，明确了
其他年龄段的婴幼儿配方
乳制品可以有条件地在部
分媒介上做广告，但针对
0-12个月龄婴儿的低年龄
段乳制品，禁止在任何媒介
上做广告。这颇具现实针
对性。

婴幼儿配方乳制品只
要合理使用，对儿童的健康
成长有很大助益，但并非对
所有儿童都有益。现实中，
不少广告都存在虚假夸大

婴幼儿配方乳制品作用的
现象。宣扬婴儿配方乳制
品可以替代母乳，主要影响
是，让民众误以为母乳可以
被替代，从而降低了母乳喂
养率。

考虑到母乳哺育的对
象主要是1岁以下婴儿，方
案明确“不得对0-12个月
龄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乳
制品进行广告宣传”，也是
切中肯綮之举。

提倡母乳喂养，关系到
下一代的健康，容不得商业
行为对这个概念过度渗
透。事实上，禁1岁以下婴
儿奶粉广告，也是部分国家
的通行做法。如，2018年8
月，新西兰将婴幼儿配方奶
粉广告宣传的限定年龄范
围从6个月以上缩小到1岁
以上。澳大利亚也规定婴

儿配方奶粉不对1岁以下婴
儿的父母进行广告宣传。

也要看到，治理婴儿配
方乳制品虚假夸大宣传，除
了广告和促销活动，其他的
方式也值得引起监管部门
的注意。

近年来，由于相关部门
加大了对广告的监管，在医
院公开推销婴儿配方乳制
品少了，但暗地里赠送、试
喝等软性推广方式依然常
见，导致商家在医院争抢
“第一口奶”现象仍未得到
根治。再如，集中宣传与推
广不敢了，但分散打电话推
广很常见。

因此，在禁止1岁以下
配方乳制品做广告的同时，
也不妨完善全链条治理，让
孩子在哺乳期能更健康地
成长。 （央广网）

禁1岁以下婴儿奶粉广告 绝非多余


